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合同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条款（1）

保险目的
为了使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损失后得到经济补偿，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安定人民生活，特举办家庭财产两全保险。

保险财产
凡是存放坐落于本保险单所载明地点，属于被保险人（即参加保险的城乡居民，下同）自有的下列家庭财产，都可以向保险人（即保险公司，下同）投保：

房屋及其附属设备；
衣服、行李、家具、用具、器具、家用电器、文化娱乐用品、交通工具等生活资料；
农村家庭的农具、工具、已收获的农产品、副业产品；
个体劳动者的营业用器具、工具、原材料、商品。
经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特别约定，并且在保险单上载明属于被保险人代他人保管，或者与他人所共有的上述财产。

不保财产
下列财产不在保险财产范围以内：

金银、首饰、珠宝、货币、有价证券、票证、邮票、古玩、古书、字画、文件、帐册、技术资料、图表、家畜、花、树、鱼、鸟、盆景以及其他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
正处于紧急危险状态的财产；
保险责任
保险财产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一、火灾、爆炸；二、雷电、冰雹、雪灾、洪水、地震、地陷、崖崩、龙卷风、冰凌、泥石流；三、空中运行物件的坠落，以及外来的建筑物和其他固定物体的倒塌；四、暴风或暴雨使房屋主要结构（外墙、屋顶、屋架）倒塌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五、因防止灾害蔓延或因施救保护所采取必要的措施而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和支付的合理费用。

除外责任
保险财产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或暴力行为；二、核子辐射和污染；三、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四、电视、电器（包括属于电器性质的文化娱乐用品）、电气设备因使用过度和超电压、碰线、弧花、走电自身发热等原因所造成本身的损毁；五、堆放在露天及罩棚下的保险财产，以及用芦席、稻草、油毛毡、麦秆、芦苇、帆布等材料为外墙、屋顶、屋架的简陋屋棚，由于暴风、暴雨所造成的损失；六、虫蛀、鼠咬、霉烂、变质、家禽的走失或保险责任以外的死伤，以及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单第四条所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七、凡保险房屋项下，其中有违章建筑、危险建筑发生保险事故的损失。

保险期限
定为三年、五年两种：从约定起保日零时起至保险到期日二十四时止，期满续保，另办手续。

保险金额
由被保险人根据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自行确定，并且按照保险单上规定的保险财产项目分别列明。

保险储金
依照保险人规定的家庭财产两全保险所交保险储金的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在起保之日起一次交清保险储金。
保险期满退还保险储金。
被保险人如在保险期内要求退还保险储金，根据规定的家庭财产保险及附加盗窃险费率计收保险费，从退还的保险储金中扣回。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保险费
依照保险人规定的家庭财产两全保险费率计算。

赔偿处理
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或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救护并保存现场，同时立即通知保险人，以便及时查勘处理。
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当提供保险单、损失清单、救护费用单据，以及公安部门或所在单位、街道组织等有关部门的证明。
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和损失当天的实际价值计算赔款，但最高以不超过保险单上分项列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如果一次赔付数额未超过保险金额的，保险责任继续有效，达到保险金额的，保险责任即行终止，保险单须加批注，作为保险期满领取所交保险储金的凭证。

注：如果被保险人获得赔款又重新添置了财产，或者损失后的剩余财产的价值等于或大于原保险金额的，该保险单仍继续有效。

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有关约定，应当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根据被保险人提出要求，保险人可以按照本条款的有关规定先予赔偿。被保险人应当将追偿权移交给保险人，并协助保险人共同向第三者追偿。
保险财产遭受损失后的残余部分，可以作价折归被保险人，并在赔款中除。
被保险人如果有虚报损失等欺骗行为，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者追回已经支付的赔款。
被保险人从保险财产遭受损失的当天起，如果在一年内不向保险人申请偿，即作为自愿放弃索赔权益。
凡因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应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
送达地址条款
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